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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香港会计师公会非常荣幸能与广东省地方税务局（“省地税”）于 2013 年 11 月 11 日

在广州举行交流会议，并就不同税务范畴的议题进行了诚挚的讨论和交流。 

 

以下是由我会准备的会议摘记。请注意该摘记谨代表省地税参与人员的意见及只可视

作一般性的参考文件，并不会对任何与会人员构成约束力。在应用会议摘记内容到你

的特定情况前，请寻求专业意见。 

 

 

会议摘记 

 

讨论事项 

 

A. 个人所得税 

 
A1  

A2 

A3 

派遣到海外关联企业工作的中国员工个人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问题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 年第 16 号 

借款给员工的问题 

 
B. 房产税和土地增值税 

 
B1 

 

 

 

 

土地增值税清算 

(a) 申请不享受普通住宅免税优惠 

(b) 分类清算问题 

(c) 退税问题 

 

C. 其他 

 

C1 

 

 

无形资产摊销抵扣的问题 

 (a) 无形资产的摊销抵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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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人员 

 

省地税 

 

苏振钿                   总会计师 

詹立仁                国际税务管理处处长 

罗翠英 国际税务管理处副处长 

蒙全忠 税政一处副处长 

何凡 税政二处主任科员 

黄武如 规费处主任科员 

汤丹丹 国际税务管理处主任科员 

朱国强 国际税务管理处主任科员 

严浩 国际税务管理处副主任科员 

林伟涛 国际税务管理处科员 

 

香港会计师公会 

 

谭振雄 税务专项学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及内地税务小组委员会召集人 

陈锦荣 税务专项学会执行委员会及内地税务小组委员会会员 

官颖儿 内地税务小组委员会会员 

麦浩声 内地税务小组委员会会员 

萧咏恩  内地税务小组委员会会员 

杜达宏 内地税务小组委员会会员 

黄伟华 税务专项学会执行委员会及内地税务小组委员会会员 

邢果欣 内地税务小组委员会会员 

叶淑芬 毕马威企业咨询(中国)有限公司税务经理 

林淑文 专项发展副总监 

黄伟伦 专项发展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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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事项 

 

A.  个人所得税 

 

A1.  派遣到海外关联企业工作的中国员工个人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问题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企业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员工派遣到海

外关联企业工作。但是目前观察到的一个普遍现象是，这些派遣到海外工作的中

国员工的个人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完成情况并不乐观。省地税是否会制订一些文

件并采取一些实际措施从税收征管上加强对此类人员个人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的

监管。 

 

省地税：中国个人“走出去”的情况有两种，一种是公派，一种是因私。对于公

派的人员，前几年开始广东省外经贸厅会定期将国企、政府部门人员外派的名单

传递给省地税，再发放给各市地税局进一步跟进，具体征管由市地税局负责。对

于因私出国的人员，税务局掌握的来源比较少，主要是靠纳税人在年度终结后 30

天内自行申报。针对纳税人不自觉自行申报的情况，省地税每年会对一些行业进

行重点审查。今年审查的行业为医院和高校，由省地税审查这两个行业中 2012 年

度年所得 12 万元以上的纳税人是否已完成自行申报，并将未自行申报的人员名单

转交其主管地税进行详细核查。同时，省地税正研究建设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管

理系统，上线后将有效加强对高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监管。 

 

  

A2.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 年第 16 号  

 

国家税务总局于 2012 年 4 月 26 日出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执行内地与港澳间税收

安排涉及个人受雇所得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 年第 16 号 ）。

根据 16 号公告，港、澳受雇或在内地与港、澳间双重受雇的港澳税收居民在内地

从事相关活动所得，应仅就归属于内地工作期间的所得，在内地缴纳个人所得

税。 

 

请确认当年新到任或离职人员的全年一次性奖金的计算方式。 

 

如果纳税人本年新到任或者离任，导致没有在全年一次性奖金的对象期间内每月

均在华工作，我们理解仅需要就在华工作月份对应的奖金缴税。现假设有一位在

内地与香港双重受雇的港籍税收居民，1 至 6 月都在境外工作（期间没有在华工作

天数），7 至 12 月期间为中国境内公司工作并出现在华工作天数。针对此人次年收

取一笔 1 至 12 月全年一次性奖金，应用以下那种具体计算方法： 

 

i. 先用 1 至 12 月份的奖金按照全年一次性奖金计算后，直接用 12 个月的境内实际

     停留天数除以 365？ 

 

ii. 先分摊出 7 至 12 月的奖金然后按照全年一次性奖金计算（除以 12 定税率），然  

    后再用 7 至 12 月的在华停留天数除以 7 至 12 月的实际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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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地税：港、澳受雇或在内地与港、澳间双重受雇的港澳税收居民全年一次性奖

金的计算采用“先税后分”的原则，全年一次性奖金应该单独作为一个月的工

资，按照国税发 [2005] 9 号文规定的方法先确定其适用税率及速算扣除数，计算出

全部的个人所得税，然后再根据该个人在中国境内停留是否超过 183 天来选择 16

号公告中适用的计算公式。因此，问题中所列举的两种计算方法也不适用。如果

该个人在任何 12 个月内在中国境内停留不超过 183 天，则该个人应仅就中国境内

企业或个人雇主支付或负担的工资薪金所得部分缴纳个人所得税；如果该个人在

任何 12 个月内在中国境内停留超过 183 天但不满一年，则该个人需就来源于中国

境内的所得（即其实际在中国境内工作期间取得的 ─ 由中国境内企业或个人雇主

支付和由境外企业或个人雇主支付的工资薪金所得）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 

 

 

A3. 借款给员工的问题  

 

公司借款给员工，但是不收借款利息。针对这项福利是否有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义

务？（比如，参照银行的借款利率算出免了的利息总额作为个人收益进而缴纳个

人所得税？）如果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话，算作什么名目以及如何计算？ 

 

省地税：针对一些企业长期不分红不发工资，而以向员工借款的方式规避个人所

得税的行为，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先后在财税 [2003] 158 号文及财税 [2008] 83

号文中明确，企业投资者个人、投资者家庭成员或企业其他人员向企业借款，且

借款年度终结后未归还借款的，不论所有权人是否将财产无偿或有偿交付企业使

用，其实质均为企业对个人进行了实物性质的分配，应依法计征个人所得税。 

 

 对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的个人投资者或其家庭成员取得的上述所得，按

照“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项目计征个人所得税； 

 

 对除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以外其他企业的个人投资者或其家庭成员取得

的上述所得，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计征个人所得税； 

 

 对企业其他人员取得的上述所得，按照“工资、薪金所得”项目计征个人所

得税。 

 

然而，对于无息借款给员工的问题，国家税务总局并未明确，由各地税务机关根

据实际情况区分处理。省地税认为如果员工确实存在实际困难，且借款将在一定

时期内归还，应该不需就免息的部分缴纳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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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房产税和土地增值税 

 

B1. 土地增值税清算  

 

按目前土地增值税之要求，建设并出售住宅小区房屋，须区分普通及非普通住

宅, ，核算土地增值税税额。假如一商品房项目有配建回迁房（即每单位建築面积

少於 140 平方米之普通住宅）的要求，並须按政府指导价出售，但由於指导价较

低，做成出售回迁房最终彔得亏损。 

 

(a) 申请不享受普通住宅免税优惠 

 

 请问按以上情况，发展商是否可申请不享受普通住宅免税优惠，不区分普通及

非普通住宅，核算土地增值税税额？ 

 

省地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在财税 [2006] 21 号文中明确，纳税人既建造

普通住宅，又建造其他商品房的，应分别核算土地增值税税额。 

 

 

(b) 分类清算问题 

 

 请问土地增值税法规是否只规定区分普通及非普通住宅进行清算？我们理解该

法规是没有明确要求按不同业态（如商业，写字楼及住宅等）进行分类清算土

地增值税。 

 

省地税：在按普通住宅及非普通住宅分类后，是否还需按不同业态进行分类

清算的问题，省地税多次与国家税务总局进行沟通，但总局尚未有最终明确

定案。不同地方的税务局在政策执行上有差别，有些省份可能会分得更细，

但广东省倾向于只按照普通住宅及非普通住宅这两大类进行划分，以避免将

房地产开发费用切割得太过零碎。 

 

 

(c) 退税问题 

 

 另外，如清算后出现退税应如何处理？未来这税种的发展方向如何？ 

 

省地税：等清算结果出来，籍着税务局的审核就可以按相关程序办理退税。

继续完善法规，规范管理执法，将会是土地增值税的发展方向。 

 

 

 

 

 

 

 



6 
 

C. 其他 

 

C1. 无形资产摊销抵扣的问题  

 

 (a) 无形资产的摊销抵扣 

 

若购买的无形资产不需缴纳营业税，因此无法开出营业税的税务发票，那么作

为购买无形资产的一方是否可以将该无形资产的摊销抵扣企业所得应税所得

额？如果可以的话，税局需要纳税人提供什么相关资料或凭证？ 

 

省地税：根据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和生产经营有关的、合理的、实际的支

出，准予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在企业所得税扣除中，发票并不是唯一的合

法凭证，合同、付款凭证、会计凭证、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报告及其他相关

凭证都可视为购买无形资产的有效凭证，具体操作还需要和主管税务机关沟

通。 

 

 

 

香港会计师公会 

2013 年 11 月 


